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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 
 

 

 

 

一、國立空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本校資金管理及財務規劃，增進投資收益性及安

全性，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條第四項規定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下

設置投資管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置委員三至五人，由校長遴聘本校具財經、理財、風險管理及法律等專業之教師

或職員組成，並得聘校外財經專家學者一至二人為顧問。召集人及執行秘書由委員互推

擔任之。 

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惟校外財經專家學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或交通費，相關經費

由自籌收入之投資取得收益支應。 

三、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擬定年度投資規劃。 

(二)執行各項投資評量與決策。 

(三)辦理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交辦之有關財務規劃事宜。 

前項任務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之銀行或投顧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並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四、本小組應依實際投資或財務規劃需要每年至少召開定期會議一次，評估、檢視及討論投

資收益成效，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邀請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五、本小組辦理校務基金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之業務，由執行秘書依據年度規劃，參酌收入

情形、資金需求及市場利率等因素，擬定資金調度轉存方案，簽陳本小組召集人、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長，經校長核定後辦理。 

六、本小組執行秘書應定期將投資效益報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七、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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